
 

2023 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彙總表 
日期 項目 / 議案 決議 

2023/05/26 

一、報告事項 
第一案 

案    由：2022 年度營業報告。 

說    明：本公司營業報告書，請參閱附件。 

議事經過：本案無股東提問。 
第二案 

案    由：2022 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決算表冊報告。 

說    明：本公司 2022 年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，請參閱附件。 

議事經過：本案無股東提問。 
第三案 

案    由：2022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。 

說    明： 

(1) 依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，應提撥 5%～10%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3%為董事酬勞。 

(2) 擬議提撥員工酬勞 7.05%，金額為新台幣 160,914,009 元。 

擬議提撥董事酬勞 1.56%，金額為新台幣 35,630,959 元。 

(3) 上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皆以現金發放。 
議事經過：本案無股東提問。 

第四案 

案    由：2022 年度現金股利分配情形報告。 

說    明： 

(1) 現金股利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條規定，授權董事會決議分派之並報告股東會。 

(2) 本公司 2022 年度現金股利，業經 2023 年 3 月 8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每股配發 12 元，計新台幣 948,444,000 元。 

(3) 現金股利發放採「元以下無條件捨去」之計算，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股款合計數，列入公司其他收入。 
議事經過：本案無股東提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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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案 

案  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公司誠信經營守則」、「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」、「董事會議事辦法」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(1) 為配合相關法令規定及公司營運需要規定，擬修訂本公司「公司誠信經營守則」部份條文，請參附件。 

(2) 為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，特依主管機關臺證上一字第 11100232451 號來函修訂，擬修訂本公司「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」，

請參閱附件。 

(3) 依主管機關臺證上一字第 1110015595 號來函辦理修訂部份條文，為配合相關法令規定及公司營運需要，擬修訂本公司「董

事會議事辦法」部份條文，請參閱附件。 

議事經過：本案無股東提問。 

二、承認事項 

第一案 (董事會提) 

案  由：202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。 

說  明： 

(1) 本公司 202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（含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

財務報表）業經 2023 年 3 月 8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，並經董事長、

經理人及會計主管鈐印完成。上述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

計師事務所陳文香及劉書琳會計師查核，並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

報告書。 

(2) 上述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，請參閱附件。 

(3) 提請 承認。 

決  議：本案無股東提問，照原議案表決通過，本案投

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62,290,551 權 

表決結果(含電子投票) 占表決時表決總權數 

贊成權數       59,815,692 權 96.02% 

反對權數          12,164 權 0.01% 

無效權數              0 權 0.00% 

棄權/未投票權數 2,462,695 權 3.95% 
 

第二案 (董事會提) 

案  由：2022 年度盈餘分配案。  

說  明： 

(1) 本公司 2022 年度盈餘分配案，擬配發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12 元，

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。 

決  議：本案無股東提問，照原議案表決通過，本案投

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62,290,551 權 

表決結果(含電子投票) 占表決時表決總權數 

贊成權數      59,815,775 權 96.0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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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現金股利發放採「元以下無條件捨去」之計算，分配未滿一元之畸

零股款合計數，列入公司其他收入。本次提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

定除息基準日及發放日等相關事宜，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

動，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，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，亦授

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。 

(3) 盈餘分配時應採個別辨認方式，本公司盈餘分配原則，係優先分配

2022 年度盈餘，若有不足部份分配民國八十七年度及以後年度可分

配盈餘。 

(4) 敬請 承認。 

反對權數         12,181 權 0.01% 

無效權數             0 權 0.00% 

棄權/未投票權數 2,462,595 權 3.95% 
 

2023/05/26 

三、選舉事項 

(董事會提) 

案  由：本公司獨立董事增選案。 

說  明： 

(1) 為符合公司治理規定，將依法於 2023 年股東常會增選一席獨立董

事。依據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本公司章程第 13 條之規定，本公司

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，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

選任之。 

(2) 新任獨立董事於股東會後即行就任，任期與本屆相同至 2025 年 5 月

30 日。 

(3)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2023 年 3 月 8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，

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八。 

(4) 提請選舉。 

選舉結果：無股東提問，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： 

身分別 姓名 當選權數 

獨立董事 陳雲樟 57,631,089 權 
 

四、臨時動議：本案無股東提問，無。 

本次股東常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，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；會議進行內容、程序及股東發言，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。 

 


